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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挺反制裁法列基本法附件三
重申港有憲制責任護國家主權 支持經本地立法實施

今年6月1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

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

令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0

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向傳媒表示，反外國制裁法屬全國性法律，涉

及外交事項，並非香港高度自治事宜，完全符合基本法第十八條的

規定，直接納入附件三的條件。她支持透過本地立法方式在港實施

反外國制裁法，認為相關做法較穩妥，亦可避免有另有用心的人藉

機炒作，特區政府已向中央提交意見。在立法後，特區政府會竭力

去履行憲制責任，包括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近日部分西方國家出
於各種目的對中國公
民、企業或者其他組織
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
在與國際法和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相背離的情況下，損害中國公
民權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
法》的實施，能為國家執行反制措施提
供法律基礎，令作為反擊外國單邊脅
迫、干涉和長臂管轄的法律「工具箱」
變得更加充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於

今年6月1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當日就反外
國制裁法答記者問時表示，該法例最引
人注目的就是一個「反」字，說明立法的
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反制、反擊、反對外
國對中國搞的所謂「單邊制裁」，維護
我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護我
國公民、組織的合法權益。這是一部指
向性、針對性強的專門法律，內容簡
明，特點鮮明，為我國採取相應反制措
施提供法治支撐和法治保障，這部法律
也為我國在一定情況下主動採取反制措
施應對打擊外國反華勢力、敵對勢力的

活動提供了法治依據。
根據反外國制裁法第四條、第五條的
規定，反制措施適用的對象：一是國務
院有關部門可以決定將直接或者間接參
與制定、決定、實施上述歧視性限制措
施的個人、組織列入反制清單。二是除
列入反制清單的個人、組織以外，國務
院有關部門還可以決定對下列個人、組
織採取反制措施：列入反制清單個人的
配偶和直系親屬；列入反制清單組織的
高級管理人員或者實際控制人；由列入
反制清單個人擔任高級管理人員的組
織；由列入反制清單個人和組織實際控

制或者參與設立、運營的組織。上述範
圍內的個人、組織都有可能被確定為反
制措施適用的對象。

可拒簽證甚至驅逐出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

法》第六條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
據實際情況決定對有關個人、組織採取
下列一種或者幾種措施：（一）不予簽
發簽證、不准入境、註銷簽證或者驅逐
出境；（二）查封、扣押、凍結在我國
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
（三）禁止或者限制我國境內的組織、
個人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
（四）其他必要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提供法律基礎 打擊反華勢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有香港政界人士和組織10
日表示，外國單邊主義的橫加
干涉，香港深受其害，故支持
反外國制裁法盡快納入基本法
附件三，維護香港權益。由於
反外國制裁法屬於外交事務，
並非香港的自治範圍，當中央
通過一條全國性法律時，香港
就有憲制責任配合。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

家驊 10 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表
示，反外國制裁法屬於外交事
務，並非香港的自治範圍，又強
調當中央通過一條全國性法律，
香港有憲制責任配合，但中央現
時是從原則性角度進行立法工
作，考慮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有可能需要更詳盡的條文處
理，例如如何處理國際金融機構
在香港的活動等，相信特區政府
會再作檢視。
新社聯表示，支持把反外國制

裁法盡快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新社聯理事長、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陳勇，社區幹事朱煥釗、林
玉華、周秉謙等10日舉辦網絡
請願行動，指美國政府「制裁」
香港特區政府多名官員，特區政
府理應把反外國制裁法列入基本
法附件三，並盡快透過本地立法
加以實施。
陳勇表示，自鴉片戰爭近百年

來，中國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
欺凌，時至今日，美國發動的大
規模貿易戰制裁中國，藉故以人
權、政治干涉中國內政，全面打
壓中國的崛起。為了守護國家核
心利益，國家不得不出台反外國
制裁法作出反擊，反外國制裁法
強調的適用範圍是「中國境內」，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
分，當然也包括香港在內。外國
單邊主義的橫加干涉，香港深受
其害，香港堅決支持將全國性法
律反外國制裁法納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以維護香港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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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10日在回應有關反外國制裁
法的問題時表示，反外國制裁法目

標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
分，有憲制責任去履行維護國家的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反外國制裁法屬全國性
法律，涉及外交事項，並非香港高度自治
事宜，完全符合基本法第十八條列明，可
直接納入附件三的條件。

立法過程可助釐清實施程序
她表示，特區政府會竭力去履行憲制

責任，包括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故支持將這部全國性的法律列
入附件三，然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
施。按基本法第十八條，全國性法律可
以透過列入附件三而適用於香港。而在
列入附件三之前會諮詢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和基本法委員會，特區政府已經提
供了被諮詢的意見。
林鄭月娥透露，特區政府提交的意見
是支持應該透過本地立法程序來進行。
她認為，為確保反外國制裁法有效全面
準確實施，經本地立法實施較為穩妥，

而立法過程有助釐清相關法例在港實施
的程序，更符合香港法制要求，亦可避
免外國勢力、外國政府或西方媒體藉機
炒作，企圖遏制國家發展和破壞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
林鄭月娥強調，在未有反外國制裁法
前，如果國家在外交的層面需要作出任何
制裁行動，特區政府一如既往會用現有的
法律來配合中央。這條法律名為反外國制
裁法，英文是 Anti-Foreign Sanctions
Law，「是『反』，不是我們做主動，國
家不是主動制裁其他地方的人士或機構，

是當有人無理粗暴地制裁國家、國家的機
關，或者是中央及特區的官員，我們必須
有反制的能力。」
被問及香港國安法就是由中央直接頒布

實施，林鄭月娥解釋，香港國安法是為香
港而制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所以在
草擬準備的過程中已經充分聽取特區政府
意見，充分考慮在香港實施時的法律程序
和因素，情況與《國歌法》及反外國制裁
法等全國性法律不同，「最終的決定在全
國人大常委會，無論決定如何，我和特區
政府都會竭力執行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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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5年每年收入均超過3億元

●●流動資產1億2,536萬元
（存貨佔12%、現金及銀行結餘佔84%）

●●非流動資產的淨值8,100萬元，其中
物業佔了91%

●●淨資產1億4,828萬元

資料來源：教協2020年度財務

報告、綜合資料

教協財政情況教協財政情況（（港元港元））

●●20202020年度營運收入年度營運收入：：33億億451451萬萬元元
（（包括超市包括超市、、訂購和綜合服務收入訂購和綜合服務收入22億億44,,037037

萬元萬元，，保健中心收入保健中心收入33,,473473萬元萬元，，會費收入會費收入

760760萬元萬元，，課程學費收入課程學費收入530530萬元萬元））

●●今年3月，教協以5,900多萬元
購入新蒲崗3個商業單位，連同旺
角好望角大廈、中僑商業大廈、
銅鑼灣永德大廈會址等自置物
業，估計市值達4.28億元

教協多行不義終自斃教協多行不義終自斃
數億元恐入私囊數億元恐入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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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協會長馮偉華10日以所謂

「經理事會一致通過及監事支持」，

突然宣布決定解散教協，更在記者會

上宣稱「懇請」、「希望」、「相

信」會員能夠理解有關決定。教協亦在新聞稿上聲稱「將按會章及相關法例處

理解散安排」，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教協會章，發現其中清楚寫明「本會必

須有全體合格會員三分之二或以上以秘密投票表示同意方得解散」，明顯跟馮

偉華的說法有出入。另一方面，會章亦明文規定教協「餘款由合格會員均分或

依照會員代表大會之決定處理之」，亦疑跟馮偉華宣稱「希望為員工設立額外

特惠金」做法相違背。教協作為有9.5萬名會員的工會，如今竟疑被理事會31

人「騎劫」，其數以億計的資產更可能「無王管」任憑揮霍，實有必要向公眾

清楚交代，不容蒙混過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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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避不利提問 教協盡顯獨裁 ●梁振英fb發帖促教協交代資產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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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協在2021年5月7日職工會登記局
立案的章程，第二十條「解散」當中清

楚寫明「本會必須有全體合格會員三分之二或
以上以秘密投票表示同意方得解散」、「遇前
項解散時，本會所欠一切合法債項皆須清還，
餘款由合格會員均分或依照會員代表大會之決
定處理之」。

馮偉華等多年自把自為
根據馮偉華10日在記者會上親口供認，今

次教協解散「並不是好早想到這個選項（解
散），而是近幾日做的決定……是做得突然
的」、「懇請各位理解決定」。他並提到解
散是「經理事會一致通過及監事支持而作
出」，往後還要「盡快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種種說法均直指馮偉華等理事「先斬
後奏」，自把自為作出解散決定，並無按照

會章規定，先徵得6.3萬名會員投票同意始
開始解散程序。
翻查教協資料，應屆理事會名單中只有

31人，換言之，該31人一致通過便決定了
這個擁有9.5萬名會員的工會命運。事實
上，10日曾有記者質問馮偉華：「點解一
定是解散，而不是理事會總辭？」馮僅以
「無咩補充」避答問題，充分反映教協如今
落得解散下場，是馮偉華等人多年「騎劫」
所致。

梁振英促交代資產去向
此外，馮偉華10日被問到有關教協解散後

的資金去向時，其答案是「第一是要給足遣
散及相關費用……如果仲有餘款，理事會希
望能夠善待員工……我不排除希望額外做特
惠金」，而這又是其涉嫌違反教協會章的另

一鐵證。
香港文匯報翻查教協2020年度的周年財務

報告，其營運收入達 3 億 451 萬元（港
元，下同），其中單是超市、訂購和綜合服
務收入已逾2.4億元，而該會流動資產亦達
1.25億元，加上旗下多所物業，其總市值估
計高達4.3億元，教協解散後若有人自作主
張決定餘款用途，對教協9.5萬名會員又是
否公道？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10日在社交網站上

發帖，強調說：「教協的理事們必須交代清
楚教協數以億元計資產的去向！」他又質問
「一向標榜民主的教協」：「在作出這重大
決定（解散）之前，不要說公投，有徵求會
員的意見嗎？」他批評馮偉華、葉建源的態
度根本是「朕即教協」，毫不顧慮會員聲
音。

教協表面上是「標榜民主」的工
會，實際上極盡專制，絲毫不接納反
對聲音的「獨裁」組織。這種處事態
度不僅於教協理事會如何處理解散事
宜及資金去向時盡現人前，就連在10
日記者會的發問安排，亦可見一二。

根據記者現場所見，10日的記者會
安排表面上是舉手發問，但實際卻是
全憑教協主持挑選指定傳媒機構發
問，在示意相關記者發問前，主持已
可指名道姓地點出記者名稱及所屬機
構。結果整場記者會上，教協均「有
意無意地」作出了「風險管理」安
排，杜絕可能不利於教協的媒體發
問。

此外，作為教協宣布解散的記者
會，事關重大，但教協10日只預留了
短短約20分鐘傳媒提問時間。直至有

記者高聲提問：「為什麼一定是解
散，而不是理事會總辭？」教協會長
馮偉華僅以「沒什麼補充」避答，身
旁主持隨即以「大家看吓要不要補
（照）相」強行終止記者會，令無機
會提問的媒體大感無奈，只有帶着仍
未解答的疑問離開教協。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 香港教協人員10日匆匆結束記者
會。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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